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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森林園區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十三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林務字第

1041750016 號函訂定全文 14 點  

(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以下簡稱林務局）為加強平地森林園

區經營管理及安全維護，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1.平地森林園區：利用平地造林及自然資源形成之平地森林設置整建，

從事景觀保護、森林生態保育與提供遊客從事生態旅遊、休閒、育樂

活動、環境教育及自然體驗之園區。  

2.平地森林園區計畫：依平地森林園區整體規劃報告內容，訂定平地

森林園區整體區域之保護、利用及發展等綜合性計畫。  

(三 )林務局為辦理平地森林園區之設置、經營管理及計畫審查，應組

成平地森林園區工作小組，並得聘請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參與。 

(四 )林區管理處設置之平地森林園區，應依林務局所定之願景及施政

重點，擬訂平地森林園區計畫，由林務局召開平地森林園區工作小組

會議審查核定。  

前項計畫應包括下列項目：  

1.計畫範圍及其現況與特性。  

2.計畫目標及執行策略。  

3.計畫內容：應包括實質計畫、經營管理計畫、分期分區實施計畫及

保護、利用、建設、經營、管理、經費概算、效益分析。  

4.實施日期。  

5.其他經營管理事項。  

(五 )平地森林園區設施之設置，應尊重當地生態資源及特色，避免興

建不必要之公共服務設施。  

(六 )林區管理處為提供平地森林園區導覽服務，得辦理平地森林園區

解說員培訓，並以當地之居民為優先。  

(七 )林區管理處得整合規劃平地森林園區內具有特色之環境教育設施

及資源，並運用區內空間、建築物，提供環境教育專業服務、資訊及

資源。  

(八 )為提昇平地森林園區服務品質，落實旅遊安全管理，林區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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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辦理下列事項，並定期考核及檢討：   

1.依規定投保平地森林園區公共意外責任險、產險、火險及火險附加

險等。  

2.訂定緊急救護計畫，每年提報主管機關備查。  

3.訂定颱風及豪雨期間辦理災害緊急通報及處理標準作業程序、連續

假期等出現大量人潮之安全管理對策、加強遊客安全教育實施計畫。 

(九 )平地森林園區因天然災害、人為事故或其他原因，林區管理處足

認有危及遊客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虞時，得封閉部分或全部之

平地森林園區、限制遊客出入或採取其他必要之保護措施。  

(十 )為維護生態環境、生態保育及遊客安全，林區管理處得採取人車

總量管制等限制措施。  

(十一 )林區管理處對平地森林園區內之各項設施及經營項目，應定期

檢查，必要時，得請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辦理。  

(十二 )平地森林園區內之設施或資源維護，得以認養方式，由個人或

團體辦理。並由認養人與林區管理處以書面約定其權利義務關係。  

(十三 )林務局對於平地森林園區之管理經營，應定期進行考核，並得

就績效良好之林區管理處，依規定辦理敘獎。  

(十四 )平地森林園區內遊客中心、會議室、停車場及舞台區等設施之

使用，得酌收場地使用費；其收費基準，由林區管理處定之，並陳報

林務局備查；修正時，亦同。  

 


